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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加快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实施方

案》，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，规范本市智能网联汽车高

快速路测试与示范工作，我们联合制定了《上海市智能网联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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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高快速路测试与示范实施方案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

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     上 海 市 交 通 委 员 会 

 
 

 

 

 

上   海   市   公   安   局  

 

2023 年 1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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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快推动本市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，有序开展智能网联

汽车高快速路测试与示范，保障高快速路测试交通安全，依据《上

海市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应用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

测试与示范实施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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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原则 

上海市高快速路测试与示范工作坚持鼓励创新、审慎包容、

循序渐进的原则，对申请主体、车辆和人员严格把关，按照从低

风险场景到高风险场景的要求，确保安全有序、风险可控。 

（二）工作目标 

到 2023 年，5 家以上主体、超过 30 辆车开展高快速路测试

（测试时速不低于 60 公里/小时），2 家以上主体开展高快速路

示范应用，高快速路测试与示范里程累计超过5万公里，无重大

道路安全事故发生，高快速路测试与示范工作体系初步形成。 

到 2025 年，15 家以上主体、超过 150 辆车开展高快速路测

试与示范，高快速路测试与示范实现常态化运行，测试范围进一

步扩大，累计测试里程超过20万公里，高快速路测试与示范政策

体系和管理机制健全完整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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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测试主体要求 

测试主体应建立科学规范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开发和测试体

系，制定高快速路测试方案和评价规程，保障测试工作安全有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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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；测试主体应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并组织开展演练，最

大程度降低测试风险。测试主体的安全性自我声明经确认后，应

当严格按照申请的 ODC（运行设计条件）、路段和时间段组织开

展高快速路测试与示范。 

（二）测试车辆要求 

测试车辆应经过充分的封闭测试场测试和模拟仿真测试，并

通过第三方机构组织的高速公路实车验证。在申请的 ODC（运行

设计条件）范围外，测试车辆应当使用人工驾驶模式。在技术尚

未得到充分验证的情况下，测试主体应在测试车辆后方配备保障

车辆。测试车辆安全行驶达到一定的里程或者时间，并符合相应

要求的，测试主体可申请增加测试车辆。 

（三）测试人员要求 

测试主体应择优配备固定的高快速路测试安全员。安全员应

当完成规定里程或时长的城市道路测试，并经过一系列专业培训。

测试安全员是第一责任人，在测试车辆发生紧急状况时应确保车

辆进入最小风险运行模式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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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编制测试标准 

依托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及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，遵循国

内外行业达成共识的技术路线，组织行业相关企业编制《智能网

联汽车高快速路测试技术规范》等地方标准及规范，指导测试主

体准确描述高快速路的操作设计工况，并严格按照既定范围开展

测试。指导第三方机构应用科学安全的测试分析方法，根据提供

的运行设计条件开展风险场景分析，形成测试用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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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全方位验证车辆技术能力 

通过“三支柱法”（即模拟仿真、封闭场地、开放道路）实

现多种测试方法的相互融合、相互补充和相互验证，系统、科学、

高效地把控智能网联汽车高快速路测试与示范的技术风险，指导

测试主体不断完善车辆技术能力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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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组织保障 

依托市级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应用工作推进机制（以下简称

市推进机制），协调推进全市智能网联汽车高快速路测试与示范

工作，市经济信息化、交通、公安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智能

网联汽车高快速路测试与示范相关管理工作。各相关区配合做好

具体的交通管理和基础设施维护工作，及时响应测试主体和公众

诉求。道路养护单位做好高快速路日常维护及保养等工作，保障

测试道路处于良好状态。 

（二）安全保障 

测试主体应按规定安装车载监控装置，将测试数据接入至指

定的各数据平台，实时上传到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公共数据中心，

并定期提交测试与示范总结报告。如发生交通事故，测试主体应

立即启动应急程序保障安全，尽快将事故发生前后的视频信息提

交并形成事故分析报告，上报市推进机制。 

测试主体、测试车辆如发生重大变更，应第一时间中止测试

活动，并提交变更说明，经市推进机制确认后方可继续开展测试。

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公共数据中心应会同各指定数据平台按管理

部门要求做好对测试车辆数据采集、监测和存证工作，并及时报

告相关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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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月2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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